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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25-81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德伟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参加并主持本次股东会，已向董事会请

假。根据《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由公司副董事长战成敏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10: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

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9:15~15:00。

4、会议地点：大连市金普新区炮台街道迎宾大道2号普湾景苑酒店2楼第一会议室。
5、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271人，代表股份309,276,176股，占公司

总股本711,112,194股的43.4919%。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302,387,675股，占公司总

股本711,112,194股的42.52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5人，代表股份6,888,501股，占公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0.968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66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 9,232,146股，占

公司总股本711,112,194股的1.2983%。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辽宁槐城律师事务所温波律师、王业子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放弃参股公司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08,143,976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339%；反对 870,400股，占

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4%；弃权261,80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099,9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87.7363%；反对87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4279%；弃权261,8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835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2、《关于转让部分海域使用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8,406,676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68%；反对 750,200股，占

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25%；弃权150,400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331,5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0.2450%；反对75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8.1260%；弃权150,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629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
大连盐化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109,960,000股股份）、大连市国有资本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 50,008,900股股份）在本次股东会上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其所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
数。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有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辽宁槐城律师事务所温波律师、王业子律师认为：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3、会议审议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法定数额以上通过，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辽宁槐城律师事务所关于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5-107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

超过公司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29日、2024年12月16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三次临时会

议和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53,300万元(含存量），担保
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承兑汇票或开展其他日常经营业务等。担保主债务起始日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担保的主债务期限不超过2026年12月31日，担保期限为主
债务到期日后三年。实际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担保种类包括保证、抵
押、质押等；担保方式包括直接担保或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80）。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借款签订的担保合同如下：
（一）公 司 与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宁 分 行 签 订 了《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788725ZB000023），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明阳公司）向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申请借款5,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
额为5,000万元。

（二）公司与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180004250273209），
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伶利公司）向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申请借款4,99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4,990万元。

（三）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T89251202387141），
就公司全资子公司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桥公司）向广西北部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借款3,000万元事项提供担保，公司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3,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江南区延安镇平和街东183号
法定代表人：滕新源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粮食加工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

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农林牧副渔业专业机械的安装、维
修；糖料作物种植；食用菌种植；非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石灰和石膏制造；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
造；石灰和石膏销售；饲料原料销售；纸浆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纸浆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土地使用权租赁；农
业机械租赁；肥料销售；化肥销售；货物进出口；物业管理；住房租赁；居民日常生活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明阳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2,565.46
86,108.21
36,457.25

2024年1-12月（经审计）

69,324.13
7,512.51
7,375.79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21,044.37
91,546.57
29,497.80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30,659.52
92.45
40.55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明阳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兴伶路8号
法定代表人：梁礼胜
注册资本：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食品生产；食品销售；农作物种子经营；省际普通货船运输、

省内船舶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糖料作物种植；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业机械服务；农作物收割服务；农作物栽培
服务；生物质燃料加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饲料原料销售；食品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土地使用权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普通
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肥料销售；化肥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伶利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74,261.58
54,007.76
20,253.82

2024年1-12月（经审计）

58,367.1
4,955.13
4,699.65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64,347.00
45,675.67
18,671.33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4,896.51
417.51
417.51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伶利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1.被担保人的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宾阳县大桥镇南梧街167号
法定代表人：江溟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机制糖、甘蔗糖蜜、原糖、蔗渣的生产与销售；制糖设备的制造、安装及技术

服务；甘蔗种植、甘蔗品种开发销售；农业机械化作业、农业技术引进、示范推广、技术转让服务；农机
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复合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3.大桥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49,001.82
81,300.78
67,701.04

2024年1-12月（经审计）

82,349.21
3,405.64
2,968.48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38,799.33
70,833.04
67,966.29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43,543.79
3,371.61
3,065.25

4.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自查，未发现大桥公司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公 司 与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宁 分 行 签 订 了《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788725ZB000023）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
债务人：南宁明阳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二）公司与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了《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180004250273209）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债务人：南宁伶利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4,99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三）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T89251202387141）
保证人：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南宁糖业宾阳大桥制糖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3,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在担保金额范围内承担债务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3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审批担保额度合计（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担保）人民币403,300万元（其中包含2018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南宁云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在郑州商

品交易所办理指定交割仓库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为50,000万元人民币，担保期限为10年），审批的担

保额度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2,429.87万元的3244.60%。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225,
489.47万元（含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南糖增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对公司提供反担保510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14.0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 司 与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南 宁 分 行 签 订 的《保 证 合 同》（合 同 编 号 ：

788725ZB000023）；

2.明阳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行签订的《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78872504000067）；

3.公司与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签订的《保证担保合同》（合同编号：180004250273209）；

4.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合同编号：GT89251202387141）；

5. 大桥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

CT8925120200584906）；

6. 大 桥 公 司 与 广 西 北 部 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订 的《借 款 凭 证》（凭 证 编 号 ：

CT8925120200584906001）。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4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上午09:15-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09:15-

09:25，0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22日上午09:15-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得教先生

（六）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指引和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221人，持有（代表）公司股份2,317,887,621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66.8372%，符合《公司法》、云铝股份《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中参加

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1人，代表股份 1,465,674,24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2.263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10人，代表股份852,213,37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5739%。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等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收购云南冶金持有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7,626,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3%；

反对131,3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弃权20,3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857,621,955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3%；

反对 131,399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弃权 20,319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
009,202,685股、450,906,263股。

（二）《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变更、结项并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云南冶金持有云铝涌鑫28.7425%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57,572,58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

反对131,3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弃权74,6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同意857,567,589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0%；

反对 131,399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3%；

弃权 74,685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均已回避表决。关联方股东分别为：中

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分别为：1,
009,202,685股、450,906,263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晓龙、周张悦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经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郭晓龙律师、周张悦律

师现场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主持、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现行法律、法规、深交所监管规则及贵

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云南海合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见证意见书。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0807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

知于2025年12月12日（星期五）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二）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会议应出席董事 11人，实际出席董事 10人，其中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的董事有陈廷贵先

生、徐文胜先生、张际强先生及罗薇女士。独立董事陈俊智先生因事请假，其已书面委托独立董事施

哲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按其已表示的意愿进行表决。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得教先生

（五）列席人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六）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云铝股份《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兑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年薪的议案》，

具体内容如下：

按照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继续对公司经营班子实行年薪制奖

励办法的议案》，结合公司2024年度主要财务指标、经营目标等完成情况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分管工

作范围及主要职责、高级管理人员岗位工作业绩考评系统中涉及指标的完成情况，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按照绩效评价标准和程序，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绩效评价，并提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2024年度年薪兑现的建议，具体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姓名

王际清

宁德纲

詹勇刚

冀树军

李国维

郑利海

陈德斌

焦 云

吴 勇

合 计

职务

党委副书记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原党委书记

原总经理

原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原副总经理

原党委副书记

原总法律顾问

--

从公司获得的年薪

187.17
170.54
170.52
209.27
139.67
175.43
77.12
142.3
103.64
1,375.66

注：李国维先生在公司获得薪酬时间为2024年5月-12月；陈德斌先生在公司担任高管领取年薪

的时间为2024年1月-5月；焦云先生在公司获得薪酬时间为2024年1月-11月。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2025-068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眉山加悦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及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及担保进展情况概述

1、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眉山加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眉山加悦”）已于2022年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成华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申请

37,600万元贷款，期限 3年，用于眉山加州智慧城项目的开发建设。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

同，按间接持股36.4%的股权比例为眉山加悦在借款合同项下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眉山加

悦其他股东按照各自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15日发布

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眉山加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近日，公司、眉山加悦与农业银行签订了借款展期协议，对原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余额25,308
万元申请展期，期限1年6个月，公司按照原保证合同继续为上述展期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眉山加悦其他股东亦按照原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19日、2025
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眉山加悦于2020年向农业银行申请37,000万元贷款，用于眉山加州智慧城项目的开发建设，

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4年8月，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

了借款展期协议对借款本金金额17,500万元展期，公司按照原保证合同继续为上述展期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2024年8月27日发布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眉山

加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近日，公司按照保证合同以及借款展期协议约定为眉山加悦

向农业银行履行了4,21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担保责任。

3、眉山加悦于2021年向农业银行申请40,000万元贷款，用于眉山加州智慧城项目的开发建设，

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25年7月，公司与农业银行签订

了借款展期协议对借款本金金额23,613万元展期，公司按照原保证合同继续为上述展期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0日、2025年7月16日发布的《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眉

山加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眉山加悦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及担保

进展的公告》。近日，公司按照保证合同以及借款展期协议约定为眉山加悦向农业银行履行了1,990
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的担保责任。

二、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公司2025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本次担保生效前后，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被担保方

控股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

＜70%
≥70%
合计

股东大会审批额

度

95.00
105.00
200.00

已使用额度

77.65
6.26
83.91

本次使用

-
0.92
0.92

累计已使用额度

77.65
7.18
84.83

剩余可使用额度

17.35
97.82
115.17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眉山加悦置业有限公司注册时间2019年6月5日，注册地点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视高街道智慧

路1号A座201号，注册资本为5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朱安同。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咨询；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理服务；科技信息咨询；商务

信息咨询（不含投、融资信息咨询）；清洁能源设备研发与销售；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孵化管理。

公司控股子公司成都中粮美悦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56%股权，眉山加州智慧小镇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Next Generation Energy Co., Limited，实际控制人为张家华，非我司关联方）持有

该公司44%股权。公司全资子公司大悦城控股集团（成都）有限公司持有成都中粮美悦置业有限公

司65%股权，深圳沅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成都中粮美悦置业有限公司35%股权（有限合

伙人为：田锋、吴锦芳、高嵩，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浩瀚正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非我司关联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眉山加悦经审计总资产2,262,562,169.47元、总负债1,690,881,691.73元、

净资产571,680,477.74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57,991,915.65元、利润总额-35,723,713.56元、净利润-
26,877,671.71元。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眉山加悦未经审计总资产 2,133,402,995.95元、总负债 1,
741,059,504.94元、净资产 392,343,491.01元；2025年 1-11月，营业收入 4,011,724.63元、利润总额-
179,154,504.94元、净利润-179,336,986.73元。

截至目前，眉山加悦涉诉标的总金额约1.69亿元,主要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该公司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眉山加悦向农业银行申请25,308万元借款展期，公司继续按照原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眉山加悦的其他股东亦按照原保证合同为上述展期贷款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

期间为借款展期到期日起三年。

五、公司意见

公司为眉山加悦按原保证合同约定为其贷款展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了满足项目开发

建设的需要。眉山加悦的其他股东亦按原保证合同提供同等条件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行为公

平对等。公司认为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事项完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不含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为 1,526,137.06万元，占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144.03%（占净资产的比重为36.73%）。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204,438.06万元，

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113.67%（占净资产的比

重为28.98%）；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余额为321,699.00万元，占公司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30.36%（占净资产的比重为

7.74%）。

公司无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借款展期合同

2、保证合同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047 证券简称：*ST宝鹰 公告编号：2025-095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情况概述
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2月1日，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出售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公司名下持有的位于深圳市龙华区福前路成霖工业区的投资性房地产（包含
地上建筑物及整宗土地使用权）以合计人民币8,687.2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控股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资孙公司珠海斗门大横琴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横琴电子”）。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5年11月15日、2025年12月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86）、《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7）、《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91）。

二、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进展情况

1、2025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大横琴电子支付的关于本次交易总价50%的款项人民币43,436,
250.00元；2025年12月2日，公司收到大横琴电子支付的关于本次交易总价剩余50%的款项人民币
43,436,250.00元。

2、2025年12月19日，公司、大横琴电子已在深圳市龙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办理本次交易标
的有证物业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所有有证物业的所有权已转移登记至大横琴电子名
下，交易标的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基于“房地一体”原则随着有证物业的转移登记已一并转移给大
横琴电子。至此，公司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办理完毕。

3、本次交易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8,687.25万元，扣除预交的增值税后公司实际已缴纳土地增值
税及其他税金合计人民币1,713.07万元，故本次交易预计将影响公司当期损益约人民币6,162.06万
元，以上金额最终以年度审计会计师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2、深圳市龙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登记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0729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25-86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方案：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 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6日
● 除息日：2025年12月29日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5年11月5日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会决议公告刊登在2025年11月6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采取派发现金
股利的方式，以固定比例的方式分配。拟按2025年9月30日总股本2,818,539,341股为基数，每10股
派现金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拟共分配现金股利281,853,934.10
元。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发放范围：2025年12月26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
3、分配方案：本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818,539,341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4、扣税说明：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9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元；持股超过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5、公司总股本在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前后未发生变化，股本总额为2,818,539,341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6日
除权除息日：2025年12月29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25年12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2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股东账号

08*****828
08*****887

股东名称

北京燕京啤酒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燕京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12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12月26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咨询联系人：於忻 吕海超
3、咨询电话：010-89490729
4、传真电话：010-8949556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能特科技 公告编号：2025-108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完成证券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公司股东广州金塑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清算

事宜及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06），股东广州金塑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广州金塑”）决定注销清算，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7,013,101股（占公司总股本为1.50%）非交
易过户至广州铠鲲企业管理中心和汕头市海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名下。

公司近日收到广州金塑的通知，其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登记至广州铠鲲企业管理中心和汕头市海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名下，
并已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非交易过户明细
序号

1
2

合计

过出方

广州金塑投资咨询

中心（有限合伙）

过入方

广州铠鲲企业管理中心

汕头市海塑企业管理咨

询中心

过入数量（股）

23,398,095
13,615,006
37,013,101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5%
0.55%
1.50%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注：公司正在实施回购计划，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

2025年7月19日至2026年7月18日）。目前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34,236,100股，回购方案尚未实施完毕，因此上表以公司总股本 2,475,626,790股
（未剔除回购股份）计算相关股东持股比例。待回购方案实施完毕，相关方持股比例将变动为总股本
剔除回购股份后计算的持股比例。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非交易过户已完成，汕头市海塑企业管理咨询中心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邓海雄先生

100%持股，与邓海雄先生是一致行动人，因此公司控股股东湖北荆江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荆江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支配表决权股份数由554,151,058股下降至530,752,963股，占比
由22.38%下降至21.44%，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2、黄孝杰先生及其 100%持股的广州铠鲲企业管理中心，与控股股东荆江实业及邓海雄先生不
存在表决权委托关系，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3、广州铠鲲企业管理中心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在六个月内继续遵守关于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5-085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次增持人员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副董事长陈丽洁女士，董事、副总经理金逸中

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江山先生，副总经理王梓臣先生，财务总监应阳峰先生拟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不少于人民币500万元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
施增持计划。

3、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为自本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即 2025年 12月 23日至 2026年 6月 22
日）。

公司近日收到了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增持计划告知函》，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
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增持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本次计划增持主体为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姓名

陈丽洁

金逸中

张江山

王梓臣

应阳峰

合计

职务

副董事长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持股数（股）

1,288,824
328,044
138,476
138,140

0
1,893,484

持股比例

0.14%
0.04%
0.01%
0.01%
0.00%
0.20%

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均未披露过增持计划，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均不存在减持公
司股份的情形。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增持主体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股票长期

投资价值的认可，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计划增持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副董事长陈丽洁女士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万元；董
事、副总经理金逸中先生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江山先生
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副总经理王梓臣先生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财务总
监应阳峰先生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前提：本次增持计划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情况
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4、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之日起 6个月内（即 2025年 12月 23日至 2026年 6月 22
日），在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实施。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遇公司股
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本次增持计
划。

6、本次增持不基于增持主体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将继续实施本次增持。
7、锁定期：增持主体在本次增持计划完成后的6个月内将不减持本次增持的股份。
8、本次增持主体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将在上

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完成实

施的风险。如在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

—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增持为增持主体的个人行为，不构成对投资者的投资建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股份增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228 证券简称：合兴包装 公告编号：2025-125号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合兴包装，证券代码：002228）股

票于2025年12月18日、2025年12月19日和2025年12月22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通过问询等方式，对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于 2025年 10月 30日披露《关于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102)。计划以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
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前
述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2025年11月14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目前尚未开始实施；

5、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115)。
控股股东新疆兴汇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兴汇聚”）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5年12月4日—2026年3月3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或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3,220,2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股份后总股本的2%）。

经核查，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新疆兴汇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7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0.06%），该减持行为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6、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3、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合兴包装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78 证券简称：元隆雅图 公告编号：2025-065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情况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5 年 12 月22日收到非独

立董事陈涛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陈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职务，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陈涛先生原定任期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陈涛先生辞去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
常运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生效。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陈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12,600 股，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陈涛先生辞任董事后，其所持公司股份将继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2025修订）》《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
其在《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就所持股份作出的承
诺进行管理。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2025 年12 月22日，公司召开了职

工代表大会，经出席会议的公司职工代表表决，选举罗柏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罗柏林先生简历详见
附件。

罗柏林先生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罗柏林先生，出生于1979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年加入元隆雅图任

首席设计师，2008年起任公司研发总监，负责研发体系建设、自有品牌开发以及自主知识产权挖掘申
报管理工作。2022年 4月起任设计研发中心总经理兼研发总监，全面负责设计研发中心管理工作。
原创设计产品先后荣获德国红点奖、德国 iF奖、中国设计红星奖（金奖）、中国好设计奖（金奖）、台湾
金点设计奖（年度最佳设计奖）等国际国内设计奖项，携领设计研发团队为公司创造与积累自主知识
产权近1000项。

罗柏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以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罗柏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